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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9/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6_B5_8E_E5_c64_239560.htm 为众多考生及家长关

注的2007年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将于7月5

日正式开始，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基教处获悉，届时济南市

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的录取最低提档分数线以及部分高中的统

招生录取最低提档分数线和指标生录取最低提档分数线将同

时公布。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出台的200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考试报名工作手册，2007年中考录取将改革原普通高中学校

分批次录取方式，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均为同一批次录取学校

，招生录取采用“按校划线，错时录取”的办法。 按照规定

，第二志愿招生学校须至少提高一个分数段(10分)录取第一

志愿落榜生，同等分数条件下优先录取成长记录中等级评价

优良的考生。规定要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严格控制班额，

每班招生不得超过56人。 录取顺序：先录计划内再录择校生 

根据规定的录取顺序，凡第一志愿填报师范类和普通高中且

达到师范类录取分数线的考生，首先由师范类学校录取。指

标生录取最低提档分数线与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提档分数

线同时公布，考生成绩达不到最低录取提档线的不能被招生

学校录取。 各招生学校要依据考生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照择优

录取的原则，先录计划内再录择校生。计划内有指标生录取

计划的学校先录指标生再录取统招生。计划内考生全部录取

结束后，招生学校要组织被录取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不按时报到的取消计划内录取资格。未完成计划内招生任务

的学校应按实际录取人数的比例招收择校生。已经被录取的



考生不得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任何学校不得录取已被其

他学校录取的考生。 指标生录取：定校定额，公平择优录取 

实行指标生政策的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时先录指标生再录计划

内统招生。按照定校定额、公平择优的原则，凡达到指标生

最低录取提档分数线且综合素质评价六个方面均达到良好以

上(含良好)等级的考生列入指标生录取。达不到指标生最低

提档分数线或虽达到但综合素质评价六个方面达不到良好以

上(含良好)等级的考生不能作为指标生录取，未完成的指标

生配额纳入计划内统招使用。 往届初中毕业生和初中第三学

年转入及借读的学生(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入的除外)不享受指

标生待遇。 择校生录取：不超过学校招生总人数5% 根据规

定，普通高中学校计划内招生录取结束后，在严格控制班额

的基础上，可根据有关招生政策及办学实际招收择校生。 普

通高中学校招收择校生必须严格执行“三限”(即限人数、限

分数、限钱数)政策。经市教育局批准，学校可根据考生的成

长记录情况和办学特色招收不超过本校招生总人数5%的择校

生，其余择校生均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计划内录取的考

生报到结束后开始录取择校生。凡被计划内录取的考生不得

参加择校。 特长生录取：够分数线，列入计划内录取 根据规

定，普通高中学校经市教育局批准可招收一定数量的特长生

。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招收

体育特长生和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特长生，分别按不超过计划

内招生人数的7%、4%和6%比例确定入选人数。 经招生学校

测试确定的体育特长生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成绩达到

招生学校录取分数70%、其他各类特长生考试成绩达到招生



学校录取分数80%的，列入计划内录取。达不到分数线要求

的，经招生学校同意报中招办审批后可按照招收择校生的有

关规定予以录取。 招收各类特长生的学校要严格遵守市教育

局的招生工作要求，不准与学生签订各种形式的承诺性合同

或协议，不得随意增加特长生招生计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